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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遷冊往百慕達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55）

有關重續持續關連交易之
補充公佈

謹此提述中國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二月九日之公佈（「該公佈」）。
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有關該公佈第4頁所載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釐定基準，現有框架協議項下之現有年
度上限使用率於二零二五財政年度已降至較低水平，且本集團與合營公司之間的
實際交易額自二零二四財政年度起一直呈下降趨勢。

現有框架協議項下之現有年度上限乃於二零二三年初釐定。當時中國內地剛正式
解除新冠疫情封鎖措施，預計經濟將迅速恢復至新冠疫情前之水平。本公司當時
亦積極推進其於聯交所之建議分拆，並其後於二零二三年六月提交申請。本公司
原擬將建議分拆所得款項之大部分，用於增加向各類終端用戶建設直飲水管道及
設施，以進一步擴大管道直飲水供應業務，並為採購生產管道直飲水機械及設備
所用的原材料及消耗品提供資金。因此，當時建議之現有年度上限旨在配合預期
的業務增長。然而，建議分拆最終並未落實，且本集團策略性地縮減其管道直飲
水供應業務之開發計劃規模。此外，自二零二四財政年度以來，中國內地物業市
場持續低迷，市場情緒保持審慎。房地產市場疲弱，對管道直飲水產品之需求產
生直接影響。因此，現有年度上限之使用率以及本集團與合營公司之間的實際交
易額，於二零二四財政年度達到高峰後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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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文所述並經考慮本集團與合營公司之間的過往交易，本公司於制定其管道
直飲水供應業務之發展計劃時已採取審慎方針。誠如該公佈所載，董事會注意到，
交易金額於二零二四財政年度達到最高約人民幣40,000,000元，並於二零二六財
政年度減少至最低約人民幣12,000,000元（按六個月數字人民幣5,870,000元估計）。
儘管過去兩年之交易金額有所下降，惟由於管道直飲水業務具備可持續及環保之
性質，並得到政府利好政策之支持，董事會對該業務分部之長期發展潛力持樂觀
態度。有關利好政策包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制定之《“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
行動方案》，其鼓勵政府機關安裝管道直飲水設備，以及在辦公場所提供管道直
飲水以取代一次性塑料瓶裝水。近年，地方政府亦陸續發佈有關推廣管道直飲水
之通知或規劃。舉例而言，天津市人民政府發佈《關於印發天津市水安全保障
“十四五”規劃的通知》（2021年），旨在推動學校、機場、車站及大型展覽館等場所
建設管道直飲水設施，確保安全飲用水供應之可及性。本公司亦預料內地物業市
場能夠隨時觸底回升，而市場氣氛一旦好轉，其將為產品需求帶來意想不到之大
幅增長。因此，建議年度上限應當足以應付該等增幅。經考慮上文所述，董事會
釐定未來三年框架協議項下之建議年度上限為每年人民幣40,000,000元，該金額
乃過去三年之最高年度交易額，而考慮到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至二零二四財政年
度之實際交易金額之複合年增長率約為100%及該段期間之最高年度增長率約為
370%，建議年度上限將為業務擴張保留充足空間。董事會認為，建議年度上限屬
公平合理，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段傳良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即段傳良先生、丁斌小姐、李中先生
及段林楠先生，四位非執行董事，即李浩先生、白力先生、許研先生及王小沁小
姐，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周錦榮先生、邵梓銘先生、何萍小姐及肖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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